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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莒县西南角，华泰集团造纸厂，
离居民区10米，污染严重，噪声大，两支排
气筒排放毒气。向当地环保部门、莒县县政
府反映未解决。

日照市 大气、噪声、
其他

群众反映的华泰集团造纸厂实为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该公司项目已通过竣工环保验收，距离最近
的居民区为北侧的华泰丽景花园，其中10＃楼、11＃楼距离该公司仅有10米。1 .关于两支排气筒排放毒气问
题。群众反映的两支排气筒实为该公司的热电锅炉和碱回收炉排气筒，已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
门联网。近年来，该公司先后投资1530万元对制浆蒸煮、黑液槽、碱回收蒸发站进行优化改造，将生产系统的
异味进行集中收集、喷淋稀释并送入燃烧炉燃烧。经调阅在线监测数据，热电锅炉烟气2017年SO2平均浓度
为50 . 7mg/m3，NOx平均浓度为136 mg/m3，烟尘平均浓度为10 . 7 mg/m3，能够达到《山东省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7/664-2013）表2中排放浓度限值要求（SO2≤100mg/m3、NOx≤200mg/m3、烟尘≤20mg/
m3），除分析仪故障或设备调试外，其余日均值浓度均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碱回收锅炉自6月份投运以
来SO2平均浓度为143mg/m3，NOx平均浓度为77 . 2 mg/m3，烟尘平均浓度为13 . 2 mg/m3，能够达到《山东省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及修改单（鲁质监标发〔2016〕46 号）中规定的排放
标准要求（SO2≤200mg/m3、NOx≤100mg/m3、烟尘≤20mg/m3）。经查阅2017年日照科建环境监测中心有限
公司出具的两次监测报告，该公司厂界下风向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9，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中二级标准要求（标准为≤20）。2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噪声污染环境问题。莒县环境监测站分别于8
月25日、26日对该公司北厂界及华泰丽景花园南侧敏感点噪声进行了监测，北厂界夜间噪声为56 . 0分贝，超
过《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白天：65分贝，夜间：55分贝）；敏感点华泰丽
景花园昼间噪声最大值为60 . 3分贝，夜间噪声最大值为53 . 1分贝，超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2类标准要求（白天：60分贝，夜间：50分贝）。3 .针对8月25日华泰丽景花园部分居民到莒县环保局和莒县
县政府反映该公司情况的问题，莒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当天县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针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部署，决定对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一车间1760纸机停机，并加大对华泰纸业有限公
司环保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同时督促该公司按照项目建设规划，加快整体搬迁进度。会后，针对该小区群
众所反映的问题也逐一进行了答复。因现有厂区靠近居民区，影响附近居民，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决定整
体搬迁至莒县海右化工产业园。目前已委托设计院设计，大型设备已开始招标和签订合同，计划今年10月份
开工建设，2019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届时原有制浆造纸及热电联产项目全部拆除。8月26日现场检查时，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的碱回收车间、制浆车间及距离华泰丽景花园最近的造纸一车间均处于停产状态，
现场靠近华泰丽景花园一侧厂区无明显异味。

是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针对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厂界噪声超标问题，莒
县环保局于2017年8月26日向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莒环改字〔2017〕413号），责令该公司限期
2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拟处罚款3万元。同时责令该公司
进一步采取异味、噪声防治措施，确保厂界异味、噪声稳
定达标，对造纸一车间继续停产。8月30日已送达《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责令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针对噪声超
标、异味问题，制订整改方案，按计划加快进行整改；并与
华泰集团总部进行对接，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规划，加快厂
区整体搬迁进度。莒县环保局已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环境
监管力度，搞好技术指导和规范，督促企业尽快完成整改。
下步，一是及时督促企业尽快完成整改，同时加快浆纸搬迁
升级改造工程的建设进度，早日完成搬迁；二是严格落实网
格化环境监管责任，做好当地群众工作，向群众公开项目整
改信息；三是举一反三，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加强对
辖区内各类企业监管，严防污染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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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即墨市通济区：1 .青岛海虹彩印
有限公司，嵩山三路569号，印刷时产生有
毒废气、废物，无回收系统，不能达标排放。
2 .青岛德昊佳包装有限公司，郭庄四村营
王路北（泉岭路口北100米左转），吹膜时产
生废气，制袋产生烟气和废料，无处理系
统。3 .青岛萱通工贸有限公司，华山一路500
号，印刷、复合工序产生挥发性气体，制袋
产生烟气，废气不能达标排放。4 .服装工业
园黄河二路408号，企业名称不详，制袋产
生烟气和废料，无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以
上四家工厂目前均关门偷偷生产。莱西市
经济开发区黄河路13号，青岛万美高科制
版有限公司，举报人要求落实该企业电镀
污水是否达标排放。

青岛市 大气、固废、
水

1 .青岛海虹彩印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市通济街道郭庄二村，主要从事塑料袋印刷，该公司通过了环保审
批和验收；经现场核查，该公司每台印刷机都配有废气收集装置，车间内共建设收集管道约28米，废气经处
理设施收集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8月27日现场检测，废气排放符合标准；自2015年投产以来，产生的
废油墨桶等危险废物已签订危废处置协议，目前全部存放于暂存场所内，产生的一般废物被废品回收站回
收。2 .青岛德昊佳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市通济街道郭庄四村，主要产品为塑料制袋、吹膜，无环评手续，吹
膜和加热分切过程产生工艺废气，建有废气收集装置，未建设废气处理设施，直接排放，排放废气情况属实。
3 .青岛萱通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市通济街道华山一路500号，主要产品为塑料包装制品，该公司通过环保
审批和验收；该公司无复合工序，制袋过程产生微量烟气，2台印刷机均配有废气收集及处置设施，废气经活
性炭吸附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其中1台印刷机于2016年12月停用；8月27日现场检测，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达标。4 .青岛锦海程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市黄河二路408号，主要产品为塑料包装制品，该公司建设前未
办理环保审批手续，印刷和加热分切过程产生工艺废气，未配套建设废气收集及处理设施，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因该公司未有印刷工艺，无危废产生，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被废品回收站回收。5 .青岛万美高科制版有限
公司位于莱西经济开发区黄河路13号，环保手续齐全，8月27日现场检查，该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莱西市
环境监测站现场对该企业排水进行取样分析，其总排污口监测结果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标准。

是 停产整治、
责令改正

1 .要求青岛海虹彩印有限公司、青岛萱通工贸有限
公司两家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
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废
气定期进行监测。加大对两家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定期进
行抽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查处。2 .针对青岛德
昊佳包装有限公司、青岛锦海程包装有限公司无环评手
续问题，即墨市环保局于2017年8月27日下达《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停止生产。两家公司已自行拆除生
产设备、清除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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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新工业区，威海市蓝星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石
油焦，堵塞环保处理设施，导致废气直排，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超标。

威海市 大气

1 .举报人举报的威海市环翠区新工业区威海市蓝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实为威海临港区威海中玻镀膜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控重点废气监控企业，目前有2号、3号、4号3条生产线，其中3号线建于2003
年，4号线建于2004年，2号线建于2008年，主要生产原料为石英砂和纯碱，每条生产线生产规模为500吨/天。
一条生产线于2007年验收，两条生产线于2009年验收。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通过调阅
在线监测设备记录，3条生产线1年以来均未出现日均值超标。但在生产过程中，偶尔出现瞬时超标排放现
象。根据《山东省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督监测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省控重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自
动监测数据日均值、人工监测数据1次超标判定该月该污染源超标”的规定，小时均值超标不作为判定超标
依据，不予处罚。8月21日威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威海临港区威海中玻镀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3条生产线
排放的废气进行了手工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监测结果均符合《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1中规定的现有玻璃熔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2 .该公司确实使用石油
焦作为燃料，根据威海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全市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高污染燃料适用类别的通知》（威环
委[2017]28号）“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等”之规定和《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的通告》(威政发[2014]13号)，该公司所在地区不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名单内，使用石油焦合法。3 .长时间使用
石油焦确实会造成污染处理设施堵塞，因此该公司使用低硫焦粉、燃料油及天然气，视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
情况适时调整三种燃料使用比例，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该公司2016年7月份曾因污染治理设施堵塞、烟气通
过旁路排放被在线监测设备监控到，被环保部门处以30万元的罚款，其后，经过整改，该公司近一年来无废
气直排和超标情况。目前，该公司正在为三条生产线分别建设备用污染物治理设施，设施投运后，三条生产
线脱硫除尘设施一旦出现堵塞现象，可立即启用备用设施。

是 责令改正

临港区管委及环保部门现场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对企业存在的瞬时超标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现场责
令企业尽快履行与中国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污
染治理协议，确保3号、4号及2号生产线分别于9月底和12
月底完成生产线的备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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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昆明路与柳工路交
叉口向西100米路南，山东居欢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直排大量二甲醚、丙丁烷、余气，导
致大气污染。印刷车间无环评手续，废气废
水不达标，使用大量光油、油漆。生产有污
染的万能胶、免订胶，无安全评价手续。向
临沂市安监局、环保局反映，未解决。

临沂市 大气、水、
其他

山东居欢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欢公司）二甲醚、丙丁烷、余气等污染因素产生于生产聚
氨酯泡沫填缝剂过程中的充气工序。二甲醚和丙丁烷在灌入气雾罐时会有少量逸散，个别气雾罐会发生爆
瓶现象，导致灌充气体逸散。该公司已在灌装生产线安装密闭集气系统，通过活性炭吸附、收集逸散的丙丁
烷和二甲醚等气体，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属于有组织排放废气，不存在直排大量二甲醚、丙丁烷、余气现
象。该企业印刷生产项目已于2017年3月17日经区环保部门批复。印刷车间印铁工序涂布、印花工序有机废
气配套了废气燃烧设施，现场对印刷车间废气进行监测，均未超过排放限值。该项目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废
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现场对该公司城镇污水排放口进行监测，符合《污水
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要求。该车间自今年7月12日以来，共使用亮光油和油墨406 . 7kg，平均每天用量不
足10kg。居欢公司1号车间西侧未批先建一条万能胶、免钉胶生产线，配套建设了反应釜9台、捏合机3台、压
机1台，使用二氯甲烷溶解石油树脂、丁苯橡胶制作万能胶，再加入碳酸钙搅拌生产免订胶。该项目2017年5
月份开始建设，6月底安装试产，无安全评价手续。2017年4月20日和24日市安监局转办了该企业无证生产聚
氨酯泡沫填缝剂的信访案件，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依法设立且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或者工商核准文件从事生产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企业颁发危化品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规定，因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未列入目前适用的2015年版《危险化学品目录》，不需要办理《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区安监局于4月21日和24日分别予以回复上报市安监局。8月25日，区环
保分局接到对该问题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立即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对外排废气进行了监督性监
测，对该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对居欢公司万能胶、免订胶项目未经环评审批擅
自建设并投入生产行为做出以下行政处罚：（1）立即停止
生产；（2）罚款人民币1 . 12万元整；（3）立即恢复原状。2 .责
令该公司二期生产项目限期30日内完成环保验收。3 .对居
欢公司未办理安全评价手续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1）警告；（2）罚款人民币1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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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西赵疃

村，村西面有一家锦江生物有限公司，有刺
鼻气味。

烟台市 大气

该公司在原料油卸运和生产，以及污水处理过程中（由于处理环节未封闭导致）均有气味产生，对周围
环境造成影响。莱阳市环保局于2016年9月5日对其下达了《关于对山东锦江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限期整
改的通知》。2017年4月17日，该公司在对产生气味的环节进行改造后向莱阳市环保局递交了《山东锦江生物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机试运行调试新装污水处理系统及除味装置的申请》，莱阳市环保局于2017年4月18日
对其下达了《关于山东锦江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复工试运行的批复》，同意其在2017年4月19日至5月5日开
机试生产。但在生产设备调试期间仍有异味产生，莱阳市环保局于2017年5月5日终止了其设备调试工作。

是 停产整治

由于该企业原有的生产设备及治污设施已不能满足现
阶段环保要求，莱阳市环保局已责令企业进行环境影响后
评价，根据评价要求，落实相关措施，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生产。莱阳市环保局与古柳街道办事处切实抓
好企业监管，督促企业完善环保治理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
达标排放,验收不合格坚决不允许其复工生产。

38 1802

临沂市兰陵县新兴镇北面2公里（从新
兴镇通往206过道的马路边），有多家石英
砂厂（大概5家），扬尘污染严重。向县政府
反映，未解决。

临沂市 扬尘、其他

1 .关于“临沂市兰陵县新兴镇北面2公里有多家石英砂厂，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新兴镇共有6家石英
砂厂，其中：（1）吴某某、王某石英砂厂，均位于新兴镇后大尧村，无任何生产经营手续，属于“散乱污”企业。
2017年5月15日、8月16日，新兴镇政府分别对2家石英砂厂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8月18日，新兴镇政府对
2家石英砂厂采取了强制断水、断电措施。（2）王某某石英砂厂、新兴石英砂厂、保鑫石英砂有限公司、苍山县
腾达硅砂有限公司，均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批复等手续。因物料未进行有效覆盖、未建设
围挡，造成扬尘污染，兰陵县环保局分别于2016年6月7日、7月18日对该4家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2 .关于“向县政府反映，未解决”的问题。兰陵县于2016年1月29日接到过1起反映
吴某某石英砂厂、新兴石英砂厂、保鑫石英砂有限公司的举报件，2016年至2017年1月共接到10次同一人反映
王某某石英砂厂的举报件，均进行了处置，分别采取了断水断电或行政处罚措施。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1 . 2017年8月26日，新兴镇政府对吴某某、王某2家石
英砂厂的设备进行了彻底拆除。2 .责令王某某石英砂厂、
新兴石英砂厂、保鑫石英砂有限公司、腾达硅砂厂等4家
扬尘防治不到位的石英砂厂停产整顿，新兴镇政府加强
停产整改期间日常监管和巡查，严禁私自恢复生产，待相
关手续办理齐全，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39 1803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办事处山峰石材市
场内，旺城石材等业户无环保手续。质疑为
什么槐荫区该类企业可以生产，而天桥区
却不可以生产。

济南市 其他

投诉所反映的石材市场为济南山峰建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槐荫区青岛路西首、彭庄村西，主要从
事装饰石材的销售、批发。市场于2014年开始营业，占地约100亩，内有21家业户。现场检查时发现，市场内济
南旺程石材有限公司、济南千山石材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济南千石山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无环
评手续，现场有石材加工设备，均处于停产状态，其它18家业户仅从事石材销售。

是 其他

1 . 2017年8月25日，槐荫区环保局为防止存有石材加
工设备的3家公司现场加工石材，对其实施了加工车间供
电侧电源查封。2 .槐荫区政府责成区环保局、兴福街道办
事处，于2017年8月26日，对3家单位的供电侧电源实施断
电措施，并监督3家单位清除了所有石材加工设备。该3家
单位均不再具备生产加工条件。

40 1804
日照市开发区青墩北边，徐家园、潘石

庄西侧，有一处光大国际垃圾场，气味臭，
污水排入地下。

日照市 大气、垃圾、
水

信访反映的光大国际垃圾场，实为光大环保能源（日照）有限公司，位于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墩村西
北（常州路9号）。2014年7月，山东省环保厅对该公司日照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进行了环评审批

（鲁环审〔2014〕80号）。2016年9月，该项目通过了日照市环保局竣工验收（日环验〔2016〕7号）。2017年8月26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经核实，该公司主要在垃圾仓内卸料、堆放垃圾及渗沥液处理系统环节产生恶
臭气体。对此，该公司采取负压将垃圾仓及渗沥液处理系统内的恶臭气体收集后通过管道送至焚烧炉燃烧
处理。对该公司下风向厂界进行取样检测，恶臭气体浓度为19（无量纲单位），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标准值为20，未超标。该公司废水产生环节主要包括化验室排水、车辆冲洗水、卸料大厅冲洗
水、垃圾渗滤液、生活污水及循环冷却水。其中，化验室排水、车辆冲洗水、卸料大厅冲洗水、垃圾渗滤液、生
活污水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部分循环冷却水回用于生产，剩余部分循环冷却水排入日照
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对该公司深入排查，未发现有污水排入地下情况。同时，组织对该公司厂区内
西北角1#监测井、厂区东南角2#监测井分别进行取样，经检测，1#井高锰酸盐指数1 . 36mg/L，氨氮浓度0 . 175
mg/L，pH 7 . 01；2#井高锰酸盐指数1 . 33 mg/L，氨氮浓度0 . 147 mg/L，pH 7 . 20，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93），标准值为高锰酸盐指数3mg/L、氨氮浓度0 . 2mg/L、pH 6 . 5～8 . 5，均不超标。

否

41 1805

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办事处三岗店
子村工业园内，临沂市真道机械有限公司。
该企业进行铝合金铸造，无环评手续、无污
染防治设施，举报人认为不应进驻工业园；
向当地12345反映未解决。

临沂市 其他

1 .关于“该企业进行铝合金铸造，无环评手续、无污染防治设施”的问题。该企业铝合金铸造生产线因环
评手续不完善、治污设施不齐全，汽车配件加工生产线无环评手续，盛庄街道联合供电等部门于2017年6月
对其断电停产。2 .关于“举报人认为不应进驻工业园”的问题。该企业所处位置位于罗庄区盛庄街道与兰山
区交界处三岗店子村，因区位优势，历史上集聚了一些加工类企业，当地群众习惯称为“三岗店子工业园”，
并非政府批准设立的工业园。3 .关于“向当地12345反映未解决”的问题。2016年以来，反映真道机械有限公司

（原天道模铸有限公司）的“12345”办理通知单共2件，反映日期分别为2016年8月4日和2016年8月9日。盛庄街
道进行现场调查核实，责令企业停产治理，并于2016年8月10日向两位举报人反馈了查处情况，举报人表示
满意。

是 关停取缔 该公司已于2017年6月份拆除清理，对其无环评手
续、无污染防治设施的问题，立案调查。

42 1806
泰安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卫平庄村，

有一家石粉厂，占用基本农田，违规采矿，粉
尘污染严重，督察组进驻后暂时停产。

泰安市 大气

1 .投诉人反映的石粉厂为友磊石粉加工厂。2017年8月26日，现场检查时，该厂处于停产状态，部分生产
设施已拆除，现场物料已覆盖。2 .根据青云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现状，新泰市青云街道友磊石
粉加工厂占地规划为允许建设区，现状为耕地，尚未调整，该石粉加工厂非法占地一事已由新泰市国土资源
局于2014年立案查处，要求企业退还违法占用土地，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车间和其他设施，并处6
万元罚款。3 .该厂因经营不善已于2016年12月停产至今（查阅电费停产属实），目前企业已拆除部分生产设
施，无恢复生产可能。

是 关停取缔
1 .企业承诺自行拆除全部生产设施。2 . 2017年8月27

日，新泰市供电公司已对其实施断电。石粉厂对易扬尘原
材进行了清理。

43 1807
烟台莱州市虎头崖镇尹家村东北角，

尹某某在住宅区内违法建设汽车棚喷漆
厂，24小时排放废气。要求取缔。

烟台市 大气

信访反映的汽车棚喷漆厂实为莱州市虎头崖镇尹家村村民尹某某经营的装载机棚喷漆厂，该厂位于村
内东北角，距最近住户约30米，无废气处理设施，生产时存在废气排放问题。该厂间断性生产至2017年8月
初，后停产并开始拆除设备。2017年8月18日，镇政府工作人员到该厂检查时，北车间设备已全部拆除清理结
束，南车间仅剩部分设备和尾料。

是 关停取缔 责令尹某某亲属对现存设备、尾料进行彻底清理。8
月26日晚上12点，该厂已彻底完成“两断三清”。

44 1808
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海纳现代城二期，

家用自来水有不溶于水的黑色沉淀物，不清
楚原因，已持续1个月，反映多次未解决。

日照市 水、其他

反映供水水质问题的住户，居住在北京路与秦皇岛路交汇处往北海纳现代城二期小区2号楼2单元104
户，联合调查组立即到该小区2号楼1单元101户、2号楼2单元104户、3号楼2单元102户、10号楼1单元1401户入
户调查，除2号楼2单元104户外，其他住户水质均正常。检查2号楼2单元104户卫生间水质时，水颜色轻微发
黄，水底有少量黑色沉淀物。根据8月份第三方水质检测机构月检及市水务集团水质检测中心水质分析日
检、月检报告情况，该区域内使用原水、出厂水等各项指标均合格，水质无问题。经现场调查了解，该小区主
管网材质为镀锌管材，建设时间为2007年，小区内主管网多年未冲洗。建成后小区范围内的供水管理一直由
山东海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代城二期物业服务中心负责。近期小区多次停电，物业公司对小区内管网进
行了多次维修，据此认定群众反映的黑色沉淀物系为小区内镀锌管壁附着物，经二次加压设备频繁启动脱
落所致。2号楼2单元104户位于该小区供水管网最末端，且该栋楼入住率仅为60%左右。因压力不均、外力冲
击等原因致使黑色沉淀物被冲刷至该用户水龙头。期间该用户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在未果的情况下，8月
24日下午拨打了市长热线并于8月25日反馈至市水务集团，期间市水务集团也同时收到了山东海纳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咨询电话，反映该住户出现的问题。市水务集团回复：“受用水量大，管道壁受压力影响出现这种
情况”，并询问物业是否只有一户反映这种情况，物业证实只有一户反映出现这种情况，市水务集团有关工
作人员建议该小区物业做好解释、处理工作。

是 责令改正

根据《日照市供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小区
内主管道的维护管理应由小区物业负责，据此市住建局
责成山东海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立即研究制定整改措
施，限期12小时内完成整改，市水务集团现场进行技术指
导。同时对该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山东海纳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其全面排查其所辖小区内部
供水管网维护管理，每年至少冲洗供水管网1次，确保居
民用水安全。责成市水务集团奎山供水服务中心配合山
东海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代城二期物业服务中心，在
不影响用户用水的情况下，于8月27日凌晨2:00—4:00点对
小区供水管网通过消防栓放水冲管，直至水质恢复正常。
8月27日上午10点56分又对2号楼2单元104户进行了回访，
该用户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并签字确认。下步，市住建局
将下发专项督导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加强所辖小区内
部供水管理，按照有关技术规程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小
区内管网冲洗频率要严格按每年至少1次执行；并将责成
市水务集团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品质，加大用户回访力
度，全面加强对小区物业供水管理工作的指导，切实保障
居民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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